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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申办人力资源服务许可事项承诺书 
 

中卫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 

现就申请                （办理事项）事项作出如下

承诺： 

1.已经知晓审批机关告知书的全部内容； 

2.自愿签署承诺书，按照要求于      日内补正材料，

并符合许可事项相关条件； 

3.领取许可证后，若发现承诺内容不实，或尚不具备许

可经营条件的，立即停止经营活动，及时报告行政机关； 

4.以上承诺意思表示真实，如有不实，愿意承担相应的

法律责任。 

申请人： 

联系方式： 

证件类型： 

身份证号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

年   月   日 

 

 

 


